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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9〕84号

申请人：吴某，男。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申请人吴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作出的海城管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

书》，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提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

理，现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海城管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处

理情况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责，拆除小港路 X号违

法建设。

申请人称：海珠区小港路 X号业主于 2018年初未经得规

划部门同意，借维修危房为名，将瓦面和木阁楼拆除，把原来

的砖木结构一层改成水泥框架结构二层。建设前瓦面尖顶最高

处是 5.3至 5.4米，最低的滴水位是 2.66米，绝非滨江街执法队

所说的 6米多，可查看建设前的照片和旧有痕迹。建设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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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处超高 1米，两边滴水超高 2米多。建设前瓦片面在我二

楼窗户下面，建设后在我的窗户上面。小港路 X号进行违建一

年多来，申请人一直向有关部门投诉，但问题未得到解决。1.

无办理施工许可证，属违法建设。2.建成框架结构后，影响我

的房屋安全。3.不是按原状维修，一层改成二层。4.在房屋二层

违建处安装两台空调机，堵在我二楼窗户处，热风吹入我室

内，导致我二楼窗户不能开启。5.把屋后余地围墙加高（是无

证地），堵住我厨房唯一光源，影响通风。

请求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将小港路 X号违法建设拆除，恢复

原状，消除影响。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申请人不服《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

知书》，应向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被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6日接到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信访处转来的《信访事项转送

函》（穗城管信〔2019〕251号），随后对市民反映的情况进

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广东省信

访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

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三十日内

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根据《国务院信

访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

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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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

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该条例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还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

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

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据此，

对于能够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

信访途径是排斥的；基于同样理由，对于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

访事项的行为、不履行《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的行

为，或者行政机关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

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行政复议和诉讼途径亦

是排斥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还规

定：“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

政机关复查”，“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

复之日起 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信

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

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可

见,《国务院信访条例》对不服信访答复意见提供了复查、复核

等充足的救济途径。综上，申请人不服《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

知书》，应向被申请人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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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申请人作出海城管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处

理情况告知书》事实查明清楚。经核查，被申请人于 2018年

10 月 23 日已经巡查发现涉案房屋维修过程中有超高建设情

况，于当日向产权人之一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

海责字〔2018〕滨 248号）；2018年 12月 5日再次巡查涉案房

屋,现场拆除部分超高部分，被申请人滨江执法队向当事人发出

《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设通知书》（穗综海责拆字

〔2018〕滨 332号），责令当事人于 2018年 12月 7日前自行

拆除违法超高建筑物； 2019年 1月 16日再次拆除了部分建筑

物锌铁皮屋顶。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5日向广州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反映海珠区小港路 X号超高违建，被申请人调查

完毕后于 2019年 8月 5日作出《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

（海城管信〔2019〕251号）。在告知书中，被申请人告知申

请人：经核实，小港路 X号在对房屋进行维修时超高约 50公

分；滨江街城管执法队于 2018年 12月 16日拆除超高部分；另

小港路 X号与申请人房屋之间的位置，小港路 X号的房产证登

记显示此处为余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有一层砖木结构，

2019年 1月 16日，小港路 X号业主将该处房屋的顶拆除搭建

锌铁皮，滨江街城管执法队现场拆除锌铁皮；目前，该处维持

原状。

三、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程序合

法。被申请人于 2019年 7月 26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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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 7月 26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了海城管信告知〔2019〕

248号《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申请人于 7月 27日签收

了该告知书。被申请人依法处理完毕后于 2019年 8月 5日作出

《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海城管信〔2019〕251号）并

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 8月 7日签收了该告知书。因此，

被申请人在作出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受理告知书过程中，依法进

行了核查，履行了告知义务与送达义务，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情况

告知书》调查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

本府查明：2018年 10月 23日，被申请人两名执法人员巡

查发现海珠区小港路 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存在违法

加高房顶高度的情况。两名执法人员现场发出穗综海责字

〔2018〕滨 248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并在 2018年 10月 30日 17时前自行拆除违建，恢复

原状。该通知书盖有被申请人行政执法专用章，有被申请人两

名执法人员签名，通过现场送达方式当日送达，由涉案房屋产

权人之一张某签收。

2018年 12月 5日，被申请人两名执法人员再次到涉案房屋

现场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主要记载：1.当事人张某于

2018年 8月开始，在海珠区小港路 X号进行旧房原状维修，其

北侧屋顶擅自加高 48cm，加建面积 7.12㎡。该部分已建成；2.

发出《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责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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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拆除加建部分；3.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取证。该笔录有被申

请人两名执法人员签名，由涉案房屋产权人之一张某签名确

认。

同日，被申请人向涉案房屋产权人之一李某莲作出穗综海

责拆字〔2018〕滨 332 号《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设通知

书》，主要记载：你于 2018年 12月 5日在海珠区小港路 X号

邻近 84号一侧阁楼建设违法加（高）建，超高 50cm的行为，

已违法《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责令你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请你在 2018年 12月 7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

法建设。该通知书盖有被申请人行政执法专用章，有被申请人

两名执法人员签名，通过现场送达方式当日送达，由涉案房屋

产权人之一张某明签收。

2019年 1月 16日，被申请人现场检查、拍照，涉案房屋产

权人已拆除违法建设。

2019年 7月 25日，申请人向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提交《群众来访登记表》，在主要信访诉求 一栏记载“控告小

港路 X号超高违建”，并提供涉嫌违法建设相片。

2019年 7月 26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被申请

人发出《信访事项转送函》，转送申请人关于反映海珠区小港

路 X号违法建设问题等事项的信访材料。

2019年 7月 26日，被申请人作出海城管信告知〔2019〕

248号《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已受理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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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小港路 X号违法建设的投诉举报事项。该告知书于同日邮

寄送达申请人。

2019年 8月 5日，被申请人作出海城管信〔2019〕251号

《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主要记载：经核实，小港路 X

号在对房屋进行维修时超高约 50公分；滨江街城管执法队于

2018年 12月 16日拆除超高部分；另小港路 X号与您房屋之间

的位置，小港路 X号的房产证登记显示此处为余地，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建有一层砖木结构，2019年 1月 16日，小港路 X

号业主将该处房屋的顶拆除搭建锌铁皮，滨江街城管执法队现

场拆除锌铁皮；目前，该处维持原状。该告知书于次日邮寄送

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群众来访登记表》《信访事项转送函》

《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检查笔录》《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

法建设通知书》、现场图片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四条规定：“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市、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

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因此，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具有查处其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法定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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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规划区内进

行新建、扩建、加建、改建、危房原址重建各类建设工程的，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无需申请的除外。……”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经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后，

当事人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可以在建设工程所在

地区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

措施。”《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机关、镇人民政府发现在建违法建设的，应当采取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建设、查封施工现场、扣押施工工具、依法

拆除等合法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本案中，涉案房屋产权人对涉

案房屋进行维修时超高 50公分，该超高部分已构成违法建设。

针对该违法建设，被申请人向涉案房屋产权人发出《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设通知书》，责令涉

案房屋产权人将超高部分拆除完毕。另涉案房屋产权人在申请

人房屋与涉案房屋之间余地上的一层砖木结构房屋屋顶搭建锌

铁皮，被申请人已依法拆除锌铁皮。综上，被申请人已经依法

履行了查处其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

项，依法核查投诉举报事项后，于 2019年 8月 5日作出海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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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并依法送达。

被申请人作出的海城管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事项受理

告知书》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府予以

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府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海城管信〔2019〕251号《投诉举报

处理情况告知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1月 21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